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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创》

内容概要

《北京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创新研究》以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为主线，从理论分析、实
践创新和政府管制三个层面概述了北京市在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与探索。《北京市
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创新研究》共分三篇十章。理论篇阐述了特许经营制度的内含、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营基本模式及基本经验；实证篇分析和研究了北京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城市供
水等主要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协议的构成、定价模式、投融资方式、运营模式及管理体制；管制篇
阐述了特许经营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监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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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松，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商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为：公共管理、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城市治理、市场监管等。近年来主持完成二十多项重点课题，主
要有：“WT0与我国分销体制改革研究”、“北京商品交易市场政府管制研究”、“和谐海淀建设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首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研究”、“北京市政管理城乡一体化研究”等。2007
年和2010年分别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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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期评估程序和方法　　1.中期评估的程序。目前，国家没有出台中期评估的相关规定。
参考《江苏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期评估制度》的规定，一般包括：　　（1）负责中期评
估的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在每一个中期评估前1个月向特许经营企业发出中期评估通知；　　（2）
特许经营企业在收到通知后的1个月内负责准备和报送涉及中期评估内容的相关资料，包括中期评估
周期内的年度经营计划及执行情况、各类财务报表、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各类报表、服务及投诉处理的
各类报表、建设和投资情况说明、保障正常运行的情况说明、普遍服务和公益性义务的执行情况以及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应在发出中期评估通知后的三个月内
组织专门人员完成中期评估工作，并向特许经营企业出具中期评估报告；　　（4）对中期评估报告
中的部分内容，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有权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示。　　2.中期评估的方法。主要有
：（1）定性评估法。定性评估法主要采取调研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用户访谈、查阅文件等手段
，考察评价企业的服务质量、企业文化、制度建设等指标；（2）定量评估法。定量评估法主要采取
指标评分、量化考核的方法，评价企业的产品质量、财务状况和生产运行管理等指标。（3）综合评
估法。综合评估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价企业整体情况、运营状态、综合效益、安全
保障及应急机制等指标。　　（三）中期评估结果的处理　　建设部《关于加强市政公用事业监管的
意见》提出：“对评估中发现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要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企业限期整改。评估的
结果应与费用支付和价格调整挂钩。评估结果要及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从建设部《意见
》看，中期评估结果旨在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切实地履行协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中期评估的结果要
与费用支付和价格调整挂钩，目的是为了发挥中期评估制度的作用，使中期评估不走过场；中期评估
的结果还要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作为今后考核企业的依据和参考。　　（四）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中期评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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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的市政管理对全国其他城市有着导引作用。北京的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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